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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 号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月 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华昌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号）。现将问询事项

公告如下： 

一、问询事项的说明 

事项一：你公司预付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 25,680.22万元煤炭采购款的形

成时间及合理性、可能发生坏账损失的原因、已采取的相关措施和目前的协商情

况。 

说明： 

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长年煤炭供应商之一，合作期 3年以上；其一

直为本地大中型企业提供煤炭供应。近三年来，公司与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采

购付款及往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年度 期初预付款余额 当期采购付款金额 当期采购到货金额 期末预付款余额 

2013年度 543,370.76 1,059,186,012.99 1,030,870,610.98 28,858,772.77 

2014年度 28,858,772.77 1,324,889,433.60 1,183,056,059.70 170,692,146.67 

2015年度 170,692,146.67 265,000,000.00 178,889,929.80 256,802,216.87 

通过上表情况看，公司预付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 25,680.22 万元煤炭采购

款的形成时间为 2015 年度 1-4 月份，分次支付。公司由于远离煤炭生产地，采

购周期为 45天-60天，保险库存量 30天，年度采购批次约 5 次；批次采购量占

全年采购量比重约 20%左右。2015 年度，公司付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款

26,500 万元,占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采购到货金额的 22.40%（2015



年度因其违约业务已停止，因此按 2014 年度计算）；上述预付款金额基本与公

司采购周期实际情况一致。2014 年末及 2015 年度预付货款余额大的主要原因：

一是采购周期与到货时点差异的影响；二是公司新建项目原料结构调整项目投产，

需为新项目准备原料库存储备，导致发生大额预付款项。 

可能发生坏账损失的原因：一是因供方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不善，

资金链发生断裂；收取公司货款后，未按约定交付煤炭。二是公司煤炭子公司在

执行公司内控方面存在偏差，未持续进行供方信用调查评价，未能及时发现供应

商资金链存在的问题，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上述供方违约事项主要集中发生在 2015 年 6 月末、7 月初，当时煤炭子公

司并未充分认识到该事项的严重性，以为通过与供方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进行

协商就能逐步解决扭转局面；但直至 2015年 8、9月份，违约事项仍处于持续状

态。至此，公司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紧急措施，聘请了律师并派员对

供方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股权等相关资产及资金流向进行了调查；通过

2-3个月的工作开展，目前已掌握到部分资产等相关信息，后续将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通过司法措施进行追索。 

事项二：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监高、你公司 5%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任何关系，请你公司保荐机构核查并

发表意见。 

说明： 

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

司 5%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任何关系。该公司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59200000461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 07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范伟元； 

注册资本：2228万元人民币；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港澳路 20号 04幢 101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矿产品、建材、金属

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批发，针纺织机械配件制造，机械设备



租赁，对实业投资，贸易经纪与代理。 

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为：范伟元、沈洁；其中，范伟元为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沈洁为监事。 

对此，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认

为：江苏卫吉与公司及其董监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关系。 

事项三：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承担相关

坏账损失金额的计算方法和承担方式。 

说明： 

针对上述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了调查。其调查后认为：本公司内部控制较健全，上述供应商违约事项为偶发

性事件且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违约方不存在利益关联。为了支持

本公司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补偿承诺。 

鉴于采取司法措施能得到追偿金额尚不能确定，因此实际坏账损失金额难以

预计。根据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承诺承担相关坏账

损失金额的计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实际损失较小，全额承担；即坏账损失在

5,000万元以下（含）全额承担；二是如实际损失大，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承

担损失金额的 30%-50%（如实际损失 2亿元，承担损失金额为 6,000万元-10,000

万元之间）；不低于 9,500万元，是对承诺承担损失金额区间范围的补充，是指

出现大额损失时，最低补偿 9,500 万元；对实际损失金额在 5,000 万元-9,500

万元之间的，按实际损失金额承担。 

上述承诺事项表述存在重复，具体如下表所示： 

 

坏账损失金额 补偿金额 

9,500万元以下(含) 按实际损失金额补偿 

9,500万元以上 

按实际损失 50%计算,如计算值小于 9,500万元，按 9，500 万元补偿 

按实际损失 50%计算,如计算值大于 9,500万元，本着量力而行,最少

补偿 9,500万元,最多补偿实际损失金额的 50% 

 

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损失计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现金直接

补偿；二是通过购买本公司债权，进行补偿；具体方式的选择，将根据《会计准



则》规定，并征询会计师等相关专业人士意见后实施。 

二、其他事项 

1、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整改。针对内部控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导

致的内部控制失效。2015年 12 月，公司管理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整改，并出具

了整改报告；待董事会审议。整改的重点是强化信用管理及资金使用计划管理；

并调整了审批权限。 

2、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对直接责任人煤炭子公司总经理，公司给予

了撤职处理，责令其继续配合债权清收，并保留后续进一步追究责任。 

3、已启动内部问责程序。公司已启动内部问责程序，对高级管理人员应承

担的责任，通过董事会层面进行问责，并根据问责结果采取相应处罚措施。 

三、备查文件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11日 

 




